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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大 学 人 事 处  
 

 

浙大人发〔2019〕30 号 
 

     

浙江大学服务外包管理工作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满足不同用工需求，创新多元化用人举措，在学校管

理岗位，探索对侧重服务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实行服务外包。为规

范服务外包管理，提高服务效能，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服务外包是指机关各部门及参照机关管理

的直属单位管理岗位专项工作或服务工作任务。如行政秘书、事务服

务等。 

第三条  人事处作为学校服务外包工作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校

内各用工单位服务外包工作的宏观管理，统筹协调服务外包相关事项，

委托“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做好相关单位的服务外包工

作事宜。 

第四条  各用工单位使用服务外包方式应该坚持总量控制，坚持

“核准在先，使用在后”和“合法用工，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服务外包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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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用工单位因服务工作任务重，可根据工作情况申请服务

外包项目，外包给 “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保安、

保洁等服务项目可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专业的会计公司、保安公司、

物业公司负责，不在本规定之列。 

第六条  用工单位使用服务外包项目必须提出申请。人事处负责

用工单位及具体事项（岗位）服务外包的审核。计划财务处负责服务

外包经费的核算和管理。 

第七条  用工单位须结合工作要求，确定详细的外包服务的工作

内容、工作量和服务要求，也可根据工作任务提出服务外包人员所要

具备的学历、年龄、工作经历等具体要求。 

第八条  “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应根据外包服务任务

要求，设计外包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标准，关注服务品质、

效率及意见反馈等，建立外包项目高标准的个性化服务体系。 

第三章  服务外包合同签订及服务费支付 

第九条  浙江大学授权经人事处同意的用工单位与“杭州浙大同

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外包合同。 

    第十条  服务外包费用标准根据岗位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并参照

市场服务价格及学校相关岗位指导价格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服务外包经费原则要求单位自筹，费用结算按照双方

约定的方式处理、结算。 

第十二条  外包服务人员的人事关系隶属于“杭州浙大同力后勤

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有义务在外包合同

有效期内维持其与外包服务人员合法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发放合

理的薪酬、按规定交纳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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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 他 

第十三条  用工单位与“杭州浙大同力后勤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服

务合同后，报人事处备案。 

第十四条  学院（系）和研究机构等单位的管理岗位如有服务外

包工作任务，可参照执行。 

                                 

 

 

 

 

                                浙江大学人事处 

2019 年 7 月 11 日 

                                           


